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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4日下午15时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

公司大数据中心六楼第六会议室召开。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4

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何天仁先生主持。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355人，代表

股份1,563,235,3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451,576,238股）的63.7645%。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483,340,05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50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2人，代表股份79,895,2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2589%。

（2）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354人， 代表股份176,906,

8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451,576,238股）的7.2160%。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2人， 代表股份97,011,63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57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352人， 代表股份79,895,26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589%。

公司原9名董事中因黎立璋董事已退休辞职，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8人。 公司8名董事、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因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原董事黎立璋先

生已辞去董事职务，本次会议同意补选刘梅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会议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558,996,517 99.7288％ 172,668,093 97.6039％

反对 3,805,002 0.2434％ 3,805,002 2.1509％

弃权 433,800 0.0278％ 433,800 0.2452％

2.在关联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1,386,328,

424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

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

见

全体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的

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

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3,241,093 97.9278％ 173,241,093 97.9278％

反对 3,567,902 2.0168％ 3,567,902 2.0168％

弃权 97,900 0.0554％ 97,900 0.0554％

3.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该议案属于特

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会议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558,993,967 99.7287％

反对 4,040,952 0.2585％

弃权 200,400 0.01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 林静律师出席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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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

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经审慎研究，并结合激励对象意愿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

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本次激励计划已授

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2,500,011股（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451,576,238股减少至2,429,076,227股，公

司注册资本将由2,451,576,238元减少至2,429,076,227元。 本次回购注销事宜需由公司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办理后最终完成， 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回

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暨减少注册

资本相关事宜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具体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的债权人应当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以及与原件

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同时携带营业执照副本（或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基金会法

人登记证书/其他法人资格证书/非法人组织的资格证书等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需法定代

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要携带债权人（即被代理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通过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 具体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债权申报材料送达地址：福建省三明市工业中路群工三路三钢闽光

大数据中心18楼证券事务部，邮政编码：365000

2.申报时间：2024年11月15日起45日内，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4:30-17:00（双休

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罗丽红

4.联系电话：（0598）8205188

5.传真号码：（0598）8205013

6.电子邮箱：15356742@qq.com

7.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在信封上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2）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相关文件

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3）请相关债权人在寄出上述文件后或者发出传真、电子邮件后，与本公司联系人进行电

话确认。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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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

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的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最高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资金。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一、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开户机构 开户名称 资金账户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7289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

及时注销以上专户。 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投资产品运作情况，如发现或评

估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现

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并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以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运转，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通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炬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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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

简称“广东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潘肇英、李从文、聂勇、

程玉姣、莫静怡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186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潘肇英、李从文、聂勇、程玉姣、莫静怡：

经查，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科股份” 或“公司” )存在以下违规问

题:

（一）信用减值损失会计处理不恰当。 2023年底，文科股份在评估信用减值损失时，一是

未按照抵债房产的可回收金额评估相关减值损失，少计减值损失156.7万元；二是未按单项重

大风险对已逾期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应收款项进行减值测试，少计减值损失291万元，两者

共同导致2023年年报多计利润总额447.7万元。 上述情形不符合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第五条和第六条第一款、《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第四十八条第五款和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二）2023年一季度报告存在差错。 经查，文科股份于2023年3月对某景观工程(标段二)确

认收入1101万元，但公司4月初才收到第三方确认的产值进度确认资料，上述情形不符合文科

股份生态工程施工收入确认政策，导致公司2023年一季度报告多计收入1101万元，多计利润

152万元，上述情形不符合《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第十九条、《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三）公司股份回购管理不规范。文科股份于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2月1日实施股份回

购计划，累计回购股份9,585,832股，用于可转债转股。 回购股票已于2022年1月31日届满三年

期限，其中9,435,304股未使用也未注销，但公司迟至2024年7月才发布回购注销减资公告。上

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4号)第三条第二款和第十五条、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证监会公告〔2023]63号)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的规定。

文科股份董事长潘肇英，总经理李从文，财务总监聂勇、时任董事会秘书程玉姣、董事会秘

书莫静怡未能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条的规定履行勤尽

责义务，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其中潘肇英、李从文、聂勇对公司全部违规行为负

有主要责任,程玉姣、莫静怡对公司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上市公司股份回购

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4号)第三十六条、《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证监会公告[2023]63号)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文科股份、潘肇英、李从文、聂勇、程玉姣、莫静怡采取出具警示

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你们应加强对企业会计准则、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公司会计核算工

作，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于收到本决定书30日内向我局报送

整改情况报告，并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充分吸取教训，切实加

强对企业会计准则、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坚决遵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

范要求；同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不

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公

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警示函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08� � � � � �证券简称：首创环保 公告编号：2024-057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新大都饭店2号楼221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73,640,33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8.68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公司董事长刘

永政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张萌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董事聂森、秦怡、李艺、刘俊勇、张萌出席会议，其余董事因公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公司监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697,852 99.7777 7,117,546 0.1991 824,940 0.0232

2、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640,552 99.7761 7,064,416 0.1976 935,370 0.0263

2.02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538,152 99.7732 7,074,716 0.1979 1,027,470 0.0289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392,472 99.7692 7,415,706 0.2075 832,160 0.0233

2.04议案名称：品种及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292,972 99.7664 7,318,736 0.2047 1,028,630 0.0289

2.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243,922 99.7650 7,382,506 0.2065 1,013,910 0.0285

2.06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429,982 99.7702 7,079,316 0.1980 1,131,040 0.0318

2.07议案名称：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010,162 99.7585 7,573,236 0.2119 1,056,940 0.0296

2.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405,222 99.7695 7,300,806 0.2042 934,310 0.0263

2.09议案名称：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740,622 99.7789 7,039,046 0.1969 860,670 0.0242

2.10议案名称：公司资信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447,882 99.7707 7,325,156 0.2049 867,300 0.0244

2.11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349,452 99.7679 7,304,886 0.2044 986,000 0.0277

2.12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420,382 99.7699 7,343,786 0.2054 876,170 0.0247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5,410,752 99.7697 7,348,396 0.2056 881,190 0.024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符合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条件的议

案

161,539,409 95.3136 7,117,546 4.1995 824,940 0.4869

2.01 发行规模 161,482,109 95.2798 7,064,416 4.1682 935,370 0.5520

2.02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

格

161,379,709 95.2194 7,074,716 4.1743 1,027,470 0.6063

2.03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

股东配售安排

161,234,029 95.1334 7,415,706 4.3755 832,160 0.4911

2.04 品种及债券期限 161,134,529 95.0747 7,318,736 4.3182 1,028,630 0.6071

2.05

债券利率及付息方

式

161,085,479 95.0458 7,382,506 4.3559 1,013,910 0.5983

2.06 发行方式 161,271,539 95.1556 7,079,316 4.1770 1,131,040 0.6674

2.07 担保事项 160,851,719 94.9079 7,573,236 4.4684 1,056,940 0.6237

2.08 募集资金用途 161,246,779 95.1410 7,300,806 4.3077 934,310 0.5513

2.09 上市安排 161,582,179 95.3389 7,039,046 4.1532 860,670 0.5079

2.10

公司资信情况及偿

债保障措施

161,289,439 95.1661 7,325,156 4.3220 867,300 0.5119

2.11 承销方式 161,191,009 95.1080 7,304,886 4.3101 986,000 0.5819

2.12 决议有效期 161,261,939 95.1499 7,343,786 4.3330 876,170 0.5171

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相关事项的议

案

161,252,309 95.1442 7,348,396 4.3357 881,190 0.52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议案3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国平、邢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69� � � � �证券简称：三维化学 公告编号：2024-037

山东三维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东三维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三维化学，证券代码：

002469）于2024年11月13日、11月14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现

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且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76� � � � � � � � � �证券简称：卫信康 公告编号：2024-049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白医制药”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签发的

《药品注册申请终止通知书》，同意白医制药撤回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注册申请。 现将有

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3

申报内容：国内化药仿制药申请生产

申请人：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2400801、CYHS2400802

审批结论：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八十九条以及申请人的撤回申请《关于申请撤回复

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注册申请的函》，同意本品（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注册申请

撤回，终止注册程序。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可作为全肠外营养支持的一部分，适用于无法经口或肠内途径

摄入营养，营养摄入不足或存在禁忌的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氨基酸营养支持。 本品可用于急性或慢

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尤其是接受透析治疗患者的肠外营养支持。 当患者在透析中需要肠外营养支

持时， 本品也可用于透析中的氨基酸营养支持。 原研产品为Fresenius� Kabi开发的Compound�

Amino� Acids� (16)� and� Dipeptides� (1)� Injection/Nephrotect，该品种目前国内未上市，国外上

市国家有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等。

该药品注册申请于2024年3月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 本次注册申请撤回后，公司将根据政策

及技术要求变化，对研究资料进行完善提高后重新申报。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约人民币677.75万元（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对复方氨基酸(16)双肽(1)注射液的药品注册申请的撤回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药品研发是一项长期工作，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存在诸多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95� � � � � � � �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74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11月13日，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衢州

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发展” ） 持有公司股份472,807,4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4%，本次解除质押后衢州发展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40,46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3.16%，占

公司总股本的15.41%。

● 截至2024年11月13日，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62,662,76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0.66%。 本次解除质押后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1,130,251,

893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7.21%，占公司总股本的39.53%。

公司于近日接到衢州发展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本次解质

股份（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解质时

间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剩余被质

押股份数

量（股）

剩余被质

押股份数

量占其所

持股份比

例(%)

剩余被

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衢州发

展

18,000,

000

3.81 0.63

2024年

11月13

日

472,807,

406

16.54

440,460,

000

93.16 15.41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后续如有相关质押情形，公司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13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股）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新湖控

股有限

公司

689,855,

361

24.1

3

689,791,

893

689,791,

893

99.9

9

24.1

3

0 0 0 0

衢州信

安发展

股份有

限公司

472,807,

406

16.5

4

458,460,

000

440,460,

000

93.1

6

15.4

1

0 0 0 0

合计

1,162,

662,767

40.6

6

1,148,

251,893

1,130,

251,893

97.2

1

39.5

3

0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300790� � � � � � � �证券简称：宇瞳光学 公告编号：2024-127

债券代码：123219� � � � � �债券简称：宇瞳转债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宇瞳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宇瞳转债”赎回价格：100.18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0.50%，且当期

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 ）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4年11月6日

3、停止交易日：2024年12月16日

4、停止转股日：2024年12月19日

5、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18日

6、赎回日：2024年12月19日

7、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4年12月24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4年12月26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本次赎回完成后，“宇瞳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摘牌。

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宇瞳转债” 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

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1、债券持有人若转股，需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投资者不符合创业板股票适当性管理

要求的，不能将所持“宇瞳转债”转换为股票，特提请投资者关注不能转股的风险。

12、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2024年12月1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宇瞳转债” ，将按

照100.18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宇瞳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

异，特别提醒“宇瞳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如果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11月6日，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股票价格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宇瞳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12.45元

/股）的130%（即16.185元/股），已触发“宇瞳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宇瞳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

过综合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宇瞳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 现将“宇瞳转债” 赎回的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82� 号）同意注册，东莞市宇瞳

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60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6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58,875.03万元。

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

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认购金额不足60,000.00万元

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同意， 公司6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3年8月29日起在深交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宇瞳转债” ，债券代码 123219。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有关约定，“宇瞳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8月17日）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4年2月19日至 2029年8月10日止。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3年4月20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

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3年5月12日， 公司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宇瞳转债转股价

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

在“宇瞳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及派发现

金股利等情况时，转股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宇瞳转债”转股价格为15.32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9月19日起生效。

2024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

向下修正“宇瞳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宇瞳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2024年3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宇瞳转债” 转

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确定本次向下修正后的“宇瞳转债”

转股价格为12.5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3月29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4年7月4日披露了 《关于宇瞳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7），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相关规

定，“宇瞳转债”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2.50元/股调整为12.4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7月11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4年7月25日披露了 《关于宇瞳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3）， 因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相关规定，

“宇瞳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2.40元/股调整为12.4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

7月26日起生效。

二、“宇瞳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及触发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宇瞳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

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

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触发情况

自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11月6日， 公司股票价格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

于“宇瞳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2.45元/股）的130%（即16.185元/股），已满足公司股票在

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

130%），已触发公司《募集说明书》中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确认依据

根据公司 《募集说明书》 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宇瞳转债” 赎回价格为

100.18元/张。 计算过程如下：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其中：

B：指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债券当年票面利率（0.50%）；

t：指计息天数，即从本付息期起息日（2024年8月11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

年12月19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130天（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0.50%×130/365=0.18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18=100.18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结算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

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18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宇瞳转债”

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宇瞳转债” 持有人

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宇瞳转债”自2024年12月16日起停止交易。

3、“宇瞳转债”自2024年12月19日起停止转股。

4、2024年12月19日为“宇瞳转债”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

12月18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宇瞳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宇瞳转债” 将

在深交所摘牌。

5、2024年12月24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4年12月26日为赎

回款到达“宇瞳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宇瞳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

直接划入“宇瞳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瞳转债

（四）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靖海东路 99�号

联系电话：0769-89266655

联系邮箱：tzb-1@ytot.com

四、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

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宇瞳转债”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在本次“宇瞳转债” 赎回条件满足前6个月内，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长

张品光累计减持“宇瞳转债” 485,900张，期初持有“宇瞳转债” 485,900张，期末持有“宇

瞳转债” 0张；董事、总经理金永红累计减持“宇瞳转债” 120,702张，期初持有“宇瞳转债”

120,702张，期末持有“宇瞳转债” 0张；董事谷晶晶累计减持“宇瞳转债” 69,169张，期初

持有“宇瞳转债” 69,169张，期末持有“宇瞳转债” 0张；董事、副总经理林炎明累计减持

“宇瞳转债” 30,980张，期初持有“宇瞳转债” 30,980张，期末持有“宇瞳转债” 0张；董事

会秘书、副总经理陈天富累计减持“宇瞳转债” 5,937张，期初持有“宇瞳转债” 5,937张，期

末持有“宇瞳转债” 0张；财务负责人管秋生累计减持“宇瞳转债” 1,365张，期初持有“宇

瞳转债” 1,365张，期末持有“宇瞳转债” 0张。

除以上情形，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宇瞳

转债”的情形。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宇瞳转债”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

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

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

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

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

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

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前赎回宇瞳转债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